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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释放”的性质须具体分析 

李宝岳

    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在押被告人应当立即释放。那么“立即释放”属于什么性质？本文

作者认为，对此既不能说是“特殊的执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强制措施的解除。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

九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

放。”这里的“立即释放”属于什么性质？诉讼法学界颇有争议。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因此，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

力是执行的前提条件，概莫能外。而第一审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在法定上

诉、抗诉期限内，都是未生效的判决，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所以认为“立即释放”属于“特殊的执行”的

说法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

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未被羁押，并不涉及“立即释放”的问题，只有“如果被告人在押”，才有宣判

后“应当立即释放”的问题。可见，这里的“立即释放”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的法律属性应是强制措

施的解除。  

    

    

    根据我国审判中的两审终审制，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宣判后可能由于

被告人、自诉人的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引起第二审程序。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审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可能出现三种结果：“（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

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

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和第二百零八条的规

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终审的判决和裁

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才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进入执行程序。因此，

只有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关于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或者改判被告人由免

除刑事处罚为无罪的，第一审宣判后的“立即释放”才进入执行程序或属于执行性质。否则，“立即释

放”的第一审被告人有可能按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被收监执行、监外执行或缓期执行等。  

    

    

    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是生效的判决，进入执行程序。这就是说，第一审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这种释放在判决书送达后的

十天内没有上诉、抗诉的，才进入执行程序或者说处于执行状态。  

    

    

    简言之，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

放，对这种“立即释放”既不能说是“特殊的执行”，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强制措施的解除，而是要作具体

地分析、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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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

放”存在一定的弊端，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或是第二审程序期间，均属于强制措施的解除问题，并不

涉及执行，因此为了保障主要因自诉人上诉或人民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第二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根据司法

实践的经验，迫切需要对“立即释放”的规定作适当修改、完善。笔者建议在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修改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

在押，在宣判后应当对被告人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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